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持有的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姚公司”）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泽公司”）100%股

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司”）7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及交易对方经协商，拟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我们认真审阅了调整修订后的《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草案）》”）、《云南能源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相关调整后的议案等拟提交

董事会审议的所有相关资料，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 本次交易的方案调整、《报告书（草案）》修订以及《重组协议》的重

新签署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符

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应依法回避表决。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

交易议案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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